
债券代码：155041.SH 债券简称：18远高01
债券代码：155206.SH 债券简称：19远高01
债券代码：155739.SH 债券简称：19远高02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近期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

告

受托管理人：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11月



1

重要声明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

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、公开市场查询信息等

，由受托管理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西证券”或“受托

管理人”）编制。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华西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华西证券书面许

可，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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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

1、18远高01

发行人名称：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

债券名称：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

券（第一期）（面向合格投资者）

债券简称：18远高01

债券代码：155041.SH

发行规模：1亿元人民币

发行期限：2年期，附本期债券存续期第1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

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

增信措施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高红明以及发行人股东郝风仙以

个人全部财产为本次债券的到期兑付（包括本金、利息及其他应承

担的费用）承担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闻喜

县炬鑫矿业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铁矿采矿权为本次债券提供抵

押担保。

主体/债项评级：C/C

票面利率：7.50%

原兑付日期：2020年11月23日

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：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会计师事务所：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/亚太

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

评级机构：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

2、19远高01

发行人名称：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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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名称：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

券（第一期）（面向合格投资者）

债券简称：19远高01

债券代码：155206.SH

发行规模：1亿元人民币

发行期限：5年期，附本期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

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

增信措施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高红明以及发行人股东郝风仙以

个人全部财产为本次债券的到期兑付（包括本金、利息及其他应承

担的费用）承担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闻喜

县炬鑫矿业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铁矿采矿权为本次债券提供抵

押担保。

主体/债项评级：C/C

票面利率：7.50%

原兑付日期：2024年3月12日

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：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会计师事务所：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/亚太

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

评级机构：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

3、19远高02

发行人名称：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

债券名称：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

券（第二期）（面向合格投资者）

债券简称：19远高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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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代码：155739.SH

发行规模：4亿元人民币

发行期限：5年期，附本期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

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

增信措施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高红明以及发行人股东郝风仙以

个人全部财产为本次债券的到期兑付（包括本金、利息及其他应承

担的费用）承担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闻喜

县炬鑫矿业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铁矿采矿权为本次债券提供抵

押担保。

主体/债项评级：C/C

票面利率：7.00%

原兑付日期：2024年9月25日

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：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会计师事务所：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

评级机构：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

二、公司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

华西证券作为“18远高01”“19远高01”和“19远高02”（以下简称

为“本次债券”）的受托管理人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

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

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将发行人近期的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

（一）发行人新增被执行案件、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新增限制

消费行为的情况

1、发行人新增被执行案件情况

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，截至2024年11月21日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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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2024年11月新增被执行案件1起，现共存在5条被执行信息，执

行标的总金额为178,458,184.00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序号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执行标的（元）

1 2024年11月4日 (2024)晋01执5511号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10,000,000.00

2 2022年4月18日 (2022)宁01执739号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71,147,173.00

3 2022年3月14日 (2022)宁01执428号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4,838,817.00

4 2022年2月9日 (2022)宁0122执700号 贺兰县人民法院 2,198,109.00

5 2021年2月3日 (2021)宁01执411号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70,274,085.00

总计 178,458,184.00

2、子公司宁夏远高绿色科技建筑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新增

限制消费行为的情况

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，2024年发行人子公司宁夏

远高绿色科技建筑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张庆虎存在新增限制消费

行为的情况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序号 限制消费令的出具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执行标的（元）

1 2024年11月4日 (2024)晋01执恢193号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-

（二）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

情况

近期，我公司关注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发行人出具了《关于对

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》

（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【2024】219号，以下简称为

“《决定》”），《决定》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1、违规事实情况

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至2019年9月期间公开

发行了公司债券“16宁远高”“18远高01”“19远高01”和“19远高02”，上

述债券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

债券上市规则（2023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为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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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规定，债券发行人应当于2024年4月30日之前披露2023年年度

报告，但截至目前仍未完成披露。

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查明，发行人于2021年3月4日被裁定受理破

产重整程序，重整期间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，信息披露义务由

发行人承担。

2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1）责任认定

按时披露年度报告是债券发行人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，发行人

未能按时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，影响债券持有人通过定期报告获取

公司重要信息的合理预期。发行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市规则》第

1.6条、第3.2.2条,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

第1号—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（2023年10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为

“《持续信息披露指引》”）第3.1.1条等相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高红明作为发行人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信息披

露事务负责人兼财务负责人，未勤勉尽责，未能保证发行人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对发行人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。上述人员

的行为违反了《上市规则》第 1.4 条、第 3.1.1条,《持续信息披露指

引》第 2.2.2条等相关规定。

（2）当事人异议情况

在规定期限内，发行人及责任人提出异议，理由如下：发行人

于2021年3月4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开始开展评估及审计工作。截

至异议回复日，审计工作尚未完成，发行人未按时披露年度报告。

此外，发行人已披露了无法按期披露公司债券2023年年度报告的公

告。

（3）纪律处分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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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发行人及有关责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认

为不能成立。

年度报告是对债券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、

偿债能力的总结分析，是债券持有人全面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。按

时披露年度报告是《证券法》规定的法定义务，但发行人截至目前

仍未完成披露，影响债券持有人知情权，违规事实清楚。发行人及

有关责任人应当充分认识到按时披露年度报告的严肃性和重要性，

并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有效措施对年度报告编制及披露工作进行妥

善安排，以保证及时披露。审计工作未完成不构成未按时披露年度

报告的合理理由，发行人披露无法按期披露年度报告的公告不能代

替其法定义务的履行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委员会

审核通过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1.8条、第6.2条、第6.4条,《持续信

息披露指引》第8.3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

办法（2023年8月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以下纪

律处分决定：

对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、信息

披露事务负责人兼财务负责人高红明予以通报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

入诚信档案。

上述发行人及重要子公司的重大事项可能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、

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，特提示投资者关注该重

大事项。后续受托管理人将持续跟进上述事项进展情况，并督促发

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三、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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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西证券作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利

益，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持续跟进发行人破产重整工作进展，

督促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华西证券在获悉上述事项后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

行为准则》出具本受托管理报告。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

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。下一步，华西证券将密切关注

发行人最新动态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将严格

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

行为准则》《受托管理协议》的规定和约定，严格履行受托管理人

职责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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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远高实业集团

有限公司近期重大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》之盖章页）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11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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